宛城区城管局沿街商铺行政合规指导清单（户外广告重点事项）
	序号
	违法事项
	实施依据
	法律责任
	合规建议
	指导部门

	1
	未经城市人民政

府市容环境卫生

行政主管部门同

意擅自设置大型

户外广告影响市

容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，应当征得市、县（市）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依法强制拆除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	1.任一边长大于1m或单面面积大于2.5m²的为大型户外广告
设施；

2.大型户外广告应办理有关审批手续，方可设置。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2
	户外广告设施以

及非广告的户外

设施不符合城市

容貌标准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款户外广告、牌匾标识、景观照明等应当按照规定设置，设置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负责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，保持其整洁、完好、安全、美观。对污损或者图案、文字、灯光显示不全的，应当及时清洗、维修或者更新；对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应当立即修复或者拆除。
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
	1.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应符合城市公共安全、城市风貌管

理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、夜间景观照明等方面的要求；

2.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不应影响车辆、行人通行安全；不

应影响被依附载体的安全和合法使用；不应妨碍他人生产经

营或居民正常生活；不应妨碍安全疏散、灭火救援、建筑防

排烟等功能；不应损害建（构）筑物、街景和城市轮廓线等重要特征；

3.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应当向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备

案。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3
	
	
	
	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4
	
	
	
	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5
	
	
	
	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6
	
	
	
	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
注：1.本清单内合规建议为要点概述，详情可咨询主管（指导）部门；
2. 本清单内事项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发生废、立、改的，适用新的规定。
